
 

 



 

 



 

 



 

 



 

 



 

 



 

 



 

 



 

 



 

 



 

 



 

 



 

 



 

 



 

 



 

 



 

 



 

 



 

 



 

 



 

 



 

 



 

 



 

 



 

 



 

 



 

 



 

 



 

 



 

 



 

 



 

 



 

 



 

 



 

 



 

 



 

 



 

 



 

 



 

 



 

 



 

 



 

 



 

 



 

 



 

 



 

 



 

 



 

 



 

 



 

 



 

 



 

 



 

 

 



現在放映的是2024年1月16日 

香港房屋委員會 

「新工程合約工地安全講座」的片段 

台上的講者是房屋署高級結構工程師(12) 溫志堅先生 

及結構工程師(39) 吳子傑先生 

他們的講題是「房委會對臨時工程優化監控」 

**************************************************************************************************************** 

（00:26） 

大家好，我是房屋署高級結構工程師溫志堅 

旁邊是我的同事，吳子傑先生 

以下環節是介紹 

房委會未來對臨時工程監控的優化措施 

謝謝剛才楊博士分享很精彩的新科技 

這個環節接近現實情況 

介紹在行政上如何加強臨時工程監控 

在2022年9月 

香港安達臣道發生一宗很不幸的嚴重工業意外 

天秤倒塌壓倒貨櫃，令三名工人喪失了生命 

有見及此，房委會立即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研究房委會工程合約 

如何更好地監控臨時工程 

更新了一些合約內容以及內部工作守則 

今天主要為大家介紹 

新合約的更新要求 

跟隨屋宇署的《2009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 

作業守則有對臨時工程監控要求 



首先，臨時工程項目是否需要屋宇署批准 

如果有需要批准，需要訂明圖則 

就是所謂的「入則」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和承建商 

都有責任去監控工程 

如果那個臨時工程對永久結構設計是無影響 

現行的制度下，叫做Case 2 

Case 2主要是承建商承擔全部責任 

確保臨時工程的整體穩定性和安全性 

例子是簡單的臨時工程，例如隔音屏障 

第三類就是臨時工程 

對永久結構設計有結構上影響 

根據屋宇署作業守則 

叫做Case 3 

要求承建商聘請T5註冊合資格人士 

完善設計、施工方案和完工 

這是本來的制度 

在房署的合約是怎樣監控的呢 

都是跟隨屋宇署作業守則的做法 

對於Case 1臨時工程 

合約訂明 

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去驗證設計和施工方案 

完工就沒有很明確要求 

到Case 2臨時工程 

需要承建商的認可工程師驗證設計 

由於Case 2是相對次要 

所以施工方案和完工沒有特別很明確的要求 



到Case 3的臨時工程 

需要承建商的認可工程師去驗證設計和完工 

以上就是現有房委會的合約內容 

對不同類型的臨時工程 

列於合約不同部份 

如果同我們合作的工程界朋友都知道了 

不同的部份都有列明對臨時工程的要求 

但每個部份都有不同要求 

所以將會有所更新 

在未來的工程合約要求 

主要放在一個集中的地方 

在合約規格PRE.B10的部分裡面 

列明了對臨時工程的要求 

對房委會同事或者是業界朋友 

會更清晰臨時工程的要求是甚麼 

另外新的要求就是對臨時工程的 

不同重要性和危險性 

分了不同程度，也要求不同的合資格人士進行驗證 

包括設計、施工方案、完工 

甚至拆卸工程需要拍攝影片 

和聘請獨立審核工程師驗證臨時工程 

以下由吳子傑先生詳細說明 

大家好，這個圖表簡單說明 

未來房署工程合約要求，可以一目了然 

剛才溫志堅先生提及 

將所有的臨時工程要求 



都放在合約規格PRE.B10.010 

合約規格PRE.B10.010也有不同的從屬條款 

看這個圖表 

Case 1是須要入則的臨時工程 

需要有註冊結構工程師去做設計、施工方案和完工 

這是一向的需求 

在紅色的部份，是我們新增的要求 

包括要求有完工驗證，需要拍攝拆卸影片 

以及如果臨時工程為期超過一年 

就要取得年度安全證書 

另外Case 2和Case 3 

把它們分為不同的重要性級別 

由最低到最高，例如最低級別有甚麼？ 

很簡單，如地盤空洞 

要蓋好一塊板和圍封起來 

沒有結構性憂慮，但也有危險性的 

一般找安全主任巡查 

或者結構質量控制員、品質控制經理 

地盤代表實行安全管理 

但是設計要求就不高的 

要求去到高一點，例如第二級重要性等級 

設計就需要有合資格工程師進行認證 

如果再進一步，第三級重要性等級 

合資格工程師完成設計也不足夠 

施工方案和完工都需要合資格工程師進行認證 

再進一步，第四級重要性等級 



就是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 

因為合資格工程師認證是不足夠 

就須要註冊結構工程師進行認證 

去到最後，剛才提及 

新增了一個新的要求，除了註冊結構工程師 

去做設計、施工方案、完工的認證之外 

還要 

獨立審核顧問再覆核工程的設計和完工 

再詳細地說明每一個分類 

在PRE.B10.010(5)，第五條從屬條款中 

以前入則的註冊結構工程師 

一直需要認證設計和施工方案 

但是現在新增要求 

就是完工都需要認證 

但不是單純簽署就保證了認證 

需要工程在完工的時候提供竣工圖 

其實完成竣工圖不是很複雜 

基本上如果竣工圖跟設計圖是一樣 

設計圖本身就是竣工圖 

另外需要遞交圖片紀錄 

證明建築物是跟竣工圖一致 

另外，如果臨時工程所使用之物料 

在地盤超過一年，物料會有一定損壞的風險 

所以臨時工程超過一年 

便要求提供年度安全證書 

另外，很多意外都在拆卸工作時發生 



所以我們參考了PNAP APP-21 

除了需要遞交拆卸工作的施工方案之外 

在進行拆卸工作時，要拍攝影片 

確保整個拆卸工作是完全按照施工方案的程序進行 

另外Case 2和Case 3的 

第二級重要程度，需要合資格工程師設計 

大家不用擔心如何定義臨時工程其重要程度 

合約已經定好重要程度 

只要跟隨合約的規格要求就可以 

這個幻燈片可以看到 

第二級重要程度 

有甚麼例子需要合資格工程師認證的設計 

例如最常用的臨時支架和棚架 

如果它們不影響永久結構 

一般可以做一些典型設計 

進行支架和棚架的臨時工程工序 

第三級重要程度 

只有認證設計還未足夠 

需要做一個施工方案和完工認證 

有甚麼臨時工程需要這樣做呢 

如剛才的內容，例如都是臨時支架和棚架 

有什麼不同呢？就是對永久結構有影響的 

這就是《地盤監督作業守則》裡的Case 3 

需要T5適任技術人員 

完成設計、施工方案、完工認證 

現在都是遵從《地盤監督作業守則》要求 



另外，有些臨時支架和金屬模板 

本身不是Case 3 

只是大型一點 

在《地盤監督作業守則》都有列明的 

例如有懸臂式或大跨度的樑、較高的柱或牆 

在《地盤監督作業守則》已經定義了 

再寫入新的規格 

這些比較高危的臨時支架和金屬鋼模板工作 

要合資格工程師做設計、施工方案、完工的認證 

另外常見到的金屬平台 

不是工人工作平台 

在《地盤監督作業守則》定義的金屬平台 

是設計可作承托起重機械用途 

也會分兩類 

一個是比較低的要求，是合資格工程師認證 

還有稍後會提到較高要求 

大型平台除了註冊結構工程師做認證 

亦需要獨立審核顧問進行認證 

現在來到第四級重要程度 

簡單來說，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進行認證 

不用怕註冊結構工程師會有過多工作 

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 

進行認證的臨時工程不是很多 

只有數項，例如保護性簷篷 

因為有機會影響公眾的安全 

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進行認證 

例如橋樑或厚板轉換層結構 



這些較大型、高風險的臨時工程 

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去認證 

除了興建之外，拆卸的時候 

也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做施工方案認證 

另外承建商亦要在拆卸期間拍攝影片 

確保完全跟從施工方案的內容 

到最高重要程度，當然是指塔式起重機工程 

除了註冊結構工程師做認證 

認為不足夠 

亦要有一個新要求有獨立審核顧問 

主要是要再次檢查設計和完工 

他的資歷和合約上設計認證顧問的 

要求是一樣 

簡單來說，就是在建築署網頁內 

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顧問公司名單上 

的結構工程類別 

去完成再次確認的工序 

那有甚麼是最高級別，第五級重要程度 

主要是塔式起重機 

註冊結構工程師不是要認證整台塔式起重機 

列明主要是負責基座及與永久結構連結的位置 

另外是臨時載客升降機 

對工人安全很重要的結構 

另外，對公眾方面 

有些橫跨公路的臨時支架 

如果有任何閃失 



對公眾構成很大的危險 

所以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和獨立審核顧問去做認證 

另外，一些大型金屬平台 

如果是普通金屬平台作承托小型機械 

由合資格工程師認證就足夠 

如果承托吊機，即比較大型的 

負重高於20KPa 

需要註冊結構工程師和獨立審核顧問認證要求 

也參考現有《地盤監督作業守則》 

承建商做臨時工程時，需要有工程記錄 

未來承建商需要繼續做好記錄 

要清楚地記錄臨時工程認證情況及不同條款的要求 

設計、施工方案、完工的認證、年度安全認證 

都要很清楚地記錄 

沒有任何遺留 

另外，在每月地盤會議 

建議與承建商 

密切監控列表有沒有遺留 

有沒有完成全部的要求 

除了做認證 

不是單靠一張紙 

如何令註冊結構工程師 

獨立審核顧問、合資格工程師 

有信心去證明工程妥當 

除了目視檢查 

所以都很重視測試 

基本測試結果與永久工程合格要求是一致 



工程做好完整測試，做好目視檢查的話 

工程認證時，可以保證安全 

測試主要是由承建商找 

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HOKLAS）中的實驗所去做測試 

為了加強監管 

房屋署的直接測試承包商會定期安排相同的測試 

去確保質量是合格 

最後與業界都討論過 

香港建造商會、香港建造商會打樁小組給了很多意見 

也根據他們的意見作出了數次修改 

這個版本基本上會很快就會推出 

房署的同事在技術回饋版面 

可以知道到最新的合約要求 

屋宇署就塔式起重機問題 

將來有一些新的措施 

我們跟屋宇署新的措施都是一致 

可能房署要求更加嚴格 

最後方向大致也是一樣的 

今天的分享到此 

謝謝觀看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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